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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物与信息融合（BT与 IT融合）”重点专
项2025年度应急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生物与信息融合（BT与 IT融合）”重点专项。

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5年度应急项目申

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聚焦未来生命科学、医药健康产业

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需求，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跨界

融合研究，兼顾科学创新和技术图谱，引领新经济模式发展。突

破信息大数据的获取、管理、分析、挖掘等底层支撑技术，提升

生物大数据整合与转化利用能力；构建DNA存储、类脑智能与

人机交互、可编程细胞智能、智慧医药等交叉融合技术，推进大

数据驱动的生命科学知识发现及转化应用；催生一批面向生命健

康的颠覆性新技术，形成一批新工具、新技术、新标准与新产品，

解决医药大数据、医疗人工智能原创性理论基础薄弱、重大产品

和系统缺失等难点问题。

2025年度应急项目申报指南部署主要围绕生物存储技术、

测序优化技术与生物数据开发利用技术相关需求，拟启动 3个研

究方向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约 3000万元。

申报项目必须涵盖一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

考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（课题）牵头单位

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8家。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，每个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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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1名课题负责人。

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外提供

等的项目，应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专项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项目，应遵守国家卫

生健康委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《涉及人

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，申请单位需在申请书中

提交该项目不违背科技伦理要求的初步审核意见。在项目正式实

施前，应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。

本专项研究涉及实验动物的项目，应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

理审查，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

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

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有效。

本专项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的项目，应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等国家相

关规定的伦理要求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

的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》等伦理规范。

本专项研究涉及科技伦理的项目立项后，项目承担单位和主

要参与者应加强科技伦理知识的学习和培训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和科技伦理要求，尊重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。

1. PB级DNA数字存储系统

研究内容：面向拍字节(Petabyte, 1 PB = 1024TB)、全类型数

据的存储需求，开发DNA数字存储的专用写入、索引和读取技

术与一体化系统。包括：开发DNA存储的专用合成仪，利用分

浙
江

大
学

 kyy
hs



子层和设备层的双层并行原理和技术，完成高带宽的DNA数据

写入。设计DNA存储阵列，研究支持 PB级数据的结构化归档、

多级索引和数据调度的最优存储系统设计方案，结合存储单元内

部精确数据操控的生化技术，实现单个存储单元中不同比例数据

的可索引性和数据可读取寿命的优化，以及存储阵列的数据密度

和读写效率最大化。构建相应的数据编解码和文件管理系统。开

发DNA存储的专用数据读取和稳定解码技术。开发干-湿融合的

操作系统，支持写-存-读核心流程操作的自动化实现。

考核指标：完成DNA存储的专用合成仪，单设备实现每天

1GB归档冷数据写入；完成核心存储阵列设计，单个存储单元容

量大于百万条DNA分子序列，并支持索引、建库等核心生化处

理；存储系统支持 PB级数据的分级处理，可动态分配数据、元

数据等的存储介质和数据流，支持两种以上的数据逻辑索引方式；

配合干-湿融合的操作系统，数据随机读取延迟不高于 1小时，

可进行数据寿命的动态监测和自动化维护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1400万，实

施周期不超过 2.5年。

2. 高效高稳测序酶与试剂体系研究

研究内容：针对测序技术在生命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，聚焦

核心测序酶及其试剂等关键原辅料的研制，并在短读长荧光测序、

长读长单分子荧光测序和长读长单分子纳米孔测序三大类主流

测序技术平台上进行整套试剂的性能验证。针对不同测序过程的

生化反应特点，通过计算辅助优化酶的底物特异性、底物亲和力、

模板亲和力、热稳定性等关键指标，建立候选酶库；开展高通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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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白定向筛选，加速候选酶的迭代进化，定向开发高效、高稳定

的关键酶与功能蛋白；分别开发适配测序酶活性的缓冲试剂体系，

开发序列信息及修饰信息（如涉及）的智能解码及纠错算法，优

化测序信号的信噪比与分辨率，实现测序数据量与测序准确率的

提升，利用其数据鉴定生殖系变异和体细胞变异的能力达到当前

主流技术水平；在以上三种测序技术平台上开展测序酶及其试剂

体系的应用验证，结合测序数据的生信分析，对不同技术开展基

准评估，完成对试剂体系的反馈优化。实现对三大测序技术路线

测序酶等关键原辅料国产化替代。

考核指标：针对上述三大类测序技术所需高性能测序酶及核

心蛋白，每一类均建立包含≥10种候选酶的优势酶库，筛选获得

≥1种目标酶和匹配试剂体系；其中短读长荧光测序酶实现冻干

工艺兼容，测序准确率≥99.99%，测序酶及其试剂体系满足 PE500

测序（双端读长各 500bp，总读长 1kb），Q30＞85%；长读长单

分子荧光测序酶及其试剂体系满足酶读长N50＞100kb，高保真

（HiFi）读长≥15 kb，测序准确率≥99.95%，稳定工作时间＞30

小时；长读长单分子纳米孔测序酶及其试剂体系满足酶读长N50

＞100kb，测序准确率≥99%，实现高速RNA解旋，RNA直接测

序速度＞150nt/s，可鉴定＞5种修饰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900万，实施

周期不超过 2年。

3. 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大数据管理与生物技术赋能平台

研究内容：面向生命科学等领域，建立国际领先的开放共享

平台，汇聚生物组学、生物制造、生物农业等多维生物资源数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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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我国生命科学大数据的安全存放、高效整合、智能分析及自

主管理。聚焦基因组、表观组、转录组、蛋白组、表型组等多模

态数据的安全存储和开发共享，构建覆盖农业作物、工业及环境

微生物、重大疾病和关键细胞资源等核心生物资源的标准化数据

库。开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专用语料集（AI-Ready语料集），设

计自动化数据清洗、标注与特征提取流程，将原始多组学数据转

化为结构化、标准化、可扩展的人工智能训练语料集，适配高性

能计算框架。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解析和决策平台，开发专

用智能体，满足智能检索、数据分析、高通量实验优化等需求；

面向前沿生命科学、生物农业（如智能育种、精准农业、生物能

源）、生物制造（如合成生物学、代谢工程、细胞智造）领域，

研发智能模型，赋能细胞治疗、生物育种、高产菌株设计等生物

技术应用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覆盖基因组、表观组、转录组、蛋白组、表

型组等至少 10类生命组学的多模态生物数据库，涵盖至少 30种

农业作物、20种工业微生物、5类关键细胞资源（如干细胞、免

疫细胞），原始测序数据量≥1PB。数据平台支持 10PB级存储和

EB级分析能力；构建≥5类AI-Ready语料集，语料集规模≥5000

万条记录，支持高效分布式计算架构框架；搭建 1个生物信息专

用智能体，兼容≥5种主流生物信息数据分析全流程工具，整合

100个重要生物数据库及千万级专业文献等专业信源；智能育种

模型覆盖≥5种作物，全基因组选择准确率达国际领先水平，实

现>10种重要农艺性状的预测，育种周期与成本显著优化；生物

制造模型实现≥5种工业微生物代谢通路设计，菌株改造效率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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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提升；平台在国家级大数据中心完成部署上线，实现对全国生

命科学领域的有效支撑，完成≥5个应用场景验证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，实施

周期不超过 1.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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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物与信息融合（BT与IT融合）”重点专项
2025年度应急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申报本次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牵头单位和参与单

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（以下

简称内地单位）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协商确定的港澳

特别行政区单位（以下简称港澳单位）。内地单位应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注册时间为 2024年 4月 1日前。

（2）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

件，运行管理规范。

（3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牵头单位或参与单

位。

（4）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

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3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参与者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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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。

（2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60周岁以下（1965年 1月 1

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3）港澳单位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参与者应遵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

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爱国爱

港、爱国爱澳。

（4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该项目（课题）主体研究思

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。

（5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及港澳特别行政

区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牵

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6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7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参与者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

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8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牵头申报 1个应急项目（课题）；

应急项目不计入总数限项范围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一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

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

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8家。

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苏月（联系电话：010-882251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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